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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荣丰控

股”）于2023年4月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3]第

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问询函》

的相关问题，基于独立客观判断，发表如下意见： 

问题 1.报告书显示，你公司拟向控股股东盛世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世达”）出售你公司持有的安徽威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

宇医疗”或“安徽威宇”）33.7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不再持有威

宇医疗股权，公司将回归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的主营业务。 

你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购买孙公司股权的公告（补充后）

(以下简称《公告》)显示，你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威宇医疗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受让其持有的湖南威宇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威宇”）100%股权。本

次股权受让完成后，湖南威宇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你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终止协议>的公告》显示，你公司拟终

止前述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湖南威宇 100%股权的转让。 

你公司 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0,958.33

万元、25,225.90 万元、31,249.96 万元，其中，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服务收

入等分别为 10,940.33 万元、5,983.63 万元、3,572.36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

分别为 99.84%、23.72%、11.43%;医疗器械销售业务收入分别为 0 元、18,273.92

万元、27,536.24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0、72.44%、88.12%。请你公司： 

（1）结合收购威宇医疗的目的、业务发展规划、收购湖南威宇股权事项等，

说明公司在拟收购湖南威宇后又终止收购并出售威宇医疗的背景、原因及合理

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勤勉尽责

义务，并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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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近年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服务业务

收入逐年下降、医疗器械收入占比较高、2022 年度预计亏损等，说明威宇医疗

及湖南威宇对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的影响情况，本次出售威宇医疗、终止收购

湖南威宇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公司 2022年是否可能存在因扣非前后净利润

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如是，请

作出特别风险提示，并按相关规定披露风险提示公告；请审计机构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3）结合目前经营情况、业务发展规划，特别是拿地、房地产开发等安排，

说明此次交易完成后，你公司剩余核心资产的具体情况，“将回归房地产开发

与销售的主营业务”是否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一致，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

力”的要求。同时，说明公司拟采取增强主营业务竞争力、提高盈利能力的相

关计划、具体措施及可行性；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收购威宇医疗的目的、业务发展规划、收购湖南威宇股权事项等，

说明公司在拟收购湖南威宇后又终止收购并出售威宇医疗的背景、原因及合理

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勤勉尽责

义务，并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收购威宇医疗的目的 

上市公司原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及销售，2021 年 10 月，上市公司完成对

威宇医疗的收购，收购目的主要是公司业务转型的需求。 

房地产行业受经济发展周期和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较大，在国家“房住

不炒”的政策主基调下，近年来房地产业运行平稳，增速下降，行业内分化加剧，

规模效应不断发酵，品牌房企销售业绩显著提升，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市场集

中度加速提升，中小房企竞争压力增大，面临转型压力。2018 年度、2019 年度

及 2020 年度，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24,846.67 万元、41,886.44 万元和

10,958.33 万元，实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882.81 万元、3,6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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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317.91 万元。公司受行业政策收紧、高资金投入压力及融资渠道有限等

因素影响，无力开拓新项目，主营业务及盈利的成长性较弱，公司亟需进行业务

转型，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 

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和医疗需求不断上涨，我

国骨科植入类市场销售规模逐年增长，未来随着中国老年骨病如骨质疏松、椎间

盘突出、股骨颈骨折等的发病率持续上升，再加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增长和支付

能力的提高，国内骨科植入市场增速将远高于全球，预计 2020-2024 年国内骨科

植入物市场将以 16%的平均增长率快速发展。威宇医疗是专业化的医疗器械配送

和技术服务提供商，主营脊柱、创伤、关节等骨科植入耗材销售及配送业务，并

提供相关的技术性服务。公司收购威宇医疗的目的是在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基础

上，注入盈利能力较强、市场空间广阔的医疗健康行业相关资产，实现上市公司

业务的转型，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

的利益。 

（二）业务发展规划变动情况 

2021 年，公司通过收购威宇医疗实现公司的主营业务由房地产开发销售转

型至医疗健康与房地产双主业，并计划全面深入布局医用骨科植入耗材相关领

域，逐步实现医用骨科植入耗材的生产、配送及技术服务到下游自建骨科医院的

产业链覆盖。同时依托威宇医疗的管理、技术和销售团队，充分发挥威宇医疗在

医用骨科植入耗材方面的现有优势，成为市场领先的医用骨科植入耗材配送商和

技术服务提供商。 

公司收购威宇医疗后，骨科耗材行业面临的政策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全国性

的“带量采购”政策落地实施，创伤、脊柱、关节三大类产品入院价格平均降幅

均超过 80%，威宇医疗的市场空间被严重压缩。2021 年度，威宇医疗的承诺业

绩为不低于 11,712.43 万元，实际实现业绩仅为 692.76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较差。公司在深入分析威宇医疗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以及直销业务与分销业务未

来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公司对业务发展规划作出调整，计划在防控风险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业务转型，集中优势资源发展骨科耗材直销业务，因此于 2022 年 9 月

决定收购由威宇医疗的直销业务核心子公司组成的湖南威宇 100%股权，旨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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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内部的资产整合提升医疗健康业务的盈利能力。 

2022 年末，随着全年经营情况逐步清晰，威宇医疗整体的经营情况并未发

生好转，考虑到“带量采购”政策长期持续的影响，威宇医疗未来的业绩具有较

大不确定性；同时，由于威宇医疗股东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单方面解除对上市公

司的表决权委托，威宇医疗股东层面发生较大利益分歧，公司拥有的表决权无法

对威宇医疗继续实施控制，为避免经营风险，保障上市公司未来稳定发展，公司

与控股股东协商由控股股东盛世达收购上市公司持有的威宇医疗股权，上市公司

剥离威宇医疗后，将立足于现有的房地产业务，在稳健经营的基础上，借助上市

房企再融资放开等政策利好，积极寻找新的业务转型方向。 

（三）收购湖南威宇背景和原因 

1、公司业务转型及防控风险的需要 

2021 年，公司支付现金 3.17 亿元购买威宇医疗 30.15%股权并以现金 0.60

亿元对威宇医疗进行增资。此外，威宇医疗的股东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将其持有

45.23%股权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公司采取股权转让、增资及表决权委托相结合

的方式，在尽可能少的资金投入前提下获取了对威宇医疗的控制权（以下简称“前

次重组”）。根据前次重组方案，公司仅收购了控股股东持有的威宇医疗 30.15%

股份，未收购 100%股权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公司股权融资受限以及当时的财务情

况，全部收购威宇医疗将面临较大的筹资压力，为了实现公司能够实际控制威宇

医疗，威宇医疗的股东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将表决权委托上市公司行使，而上市

公司有权择机以现金或发行股份等合法形式收购威宇医疗全部或部分剩余股权，

基于上述安排，威宇医疗其他股东如长沙文超、新余纳鼎等客观上存在股权变现

的需求。 

完成收购后，由于骨科耗材行业政策和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威

宇医疗业务发展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盈利能力明显下降，2021 年度威宇医疗

实现的业绩远低于预期，为防控风险，公司考虑暂停推进对威宇医疗剩余股权收

购进程。上市公司面对的经营现状是既要满足转型需求，又要防控风险，同时还

要考虑威宇医疗其他股东的利益诉求，经过权衡，公司决定对威宇医疗资产进行

整合，收购由威宇医疗盈利能力较好的子公司组成的湖南威宇 100%股权，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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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在收购完成后出售威宇医疗剩余的资产，这样在控制经营风险的基础上继续

推进上市公司业务转型，其他股东也能够间接实现出售股权的收益。 

威宇医疗业务模式主要分为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直销模式主要是根据医疗

机构手术需求、向其提供产品及伴随服务，属于产品加服务组合销售模式；经销

模式主要是向经销商批发销售产品，属于纯产品销售模式。两种模式的商业逻辑、

销售收入的性质、威宇医疗承担的角色均有较大差异，因此直销模式的价值要远

大于经销模式，且在骨科耗材“带量采购”全面落地的背景下，经销模式的盈利

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由于直销模式需要深入各地的医疗机构进行服务，根据业务

拓展的需求，直销模式的经营资质、销售渠道、人员团队主要集中在湖南威宇及

其子公司。若公司未来继续发展医疗器械业务，收购湖南威宇在当时是较好的选

择。 

2、潜在控股股东要求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盛世达拟转让上市公司控制权，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与湖

北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新动能”）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

协议》，约定湖北新动能拟受让盛世达持有的公司 43,905,725 股股份，约占公司

已发行股份的 29.90%。2022 年 5 月 23 日，盛世达与湖北新动能签署了《股权交

易备忘录》，双方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前需完成的工作、股权交割及付款安

排进行约定。 

湖北新动能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主要是基于对上市公司转型医疗健康业务

的看好，并计划在未来完成收购上市公司后继续拓展医疗健康业务，因此要求上

市公司加强对威宇医疗核心子公司的控制，《股权交易备忘录》中明确约定了在

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前，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在医院开户数量不少于

676 家，其中二级医院不少于 261 家，三级医院不少于 278 家。 

（四）终止收购湖南威宇并出售威宇医疗的背景和原因 

1、盈利能力不及预期 

湖南威宇整合了威宇医疗经营情况较好的子公司，2022 年 1-3 月，湖南威宇

实现净利润 746.57 万元，考虑后半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为传统销售旺季，同时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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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宇原计划开拓的骨科耗材之外的新业务也预计将产生较大收入。基于未来的

盈利预测，交易对方威宇医疗作出了业绩承诺，承诺湖南威宇 2022 年-2025 年度

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

分别不低于 4,460 万元、6,000 万元、7,000 万元、8,000 万元。2022 年 9 月，公

司启动了收购工作，完成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但是鉴于 2021 年度

威宇医疗整体的业绩完成情况较差，为控制风险，公司未支付股权收购款。 

2022 年第四季度，上市公司对威宇医疗的业绩实现情况进行摸底，根据初

步审计结果，威宇医疗 2022 年 1-10 月净利润仅实现 446.44 万元。主要原因一方

面是年末销售旺季并没有如期实现，另一方面新业务的拓展也不及预期，在威宇

医疗整体业绩实现情况较差的背景下湖南威宇也未表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

公司决定对收购湖南威宇的决策进行重新评估。 

2、房地产行业环境发生变化 

自 2022 年 11 月以来，有关部门从稳经济、提振行业信心的大局出发，针对

地产金融端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央行、银保监会及证监会等部门 “三箭齐发”，

全面支持房企融资，以恢复其造血机能，政策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司亦因此

恢复了资本市场融资能力。 

房企新政策实施前，公司发展能力受限，在面对医疗行业政策发生巨变的情

况时，只能被动接受，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原有的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同

时剥离运营情况较差的资产，实现平稳转型过渡。新政实施后，公司可以充分利

用外部资源来改善发展状况，业务转型方向的可选择性增强，因此对医疗器械业

务的整合或处置方式可以进行重新评估。 

3、威宇医疗股东撤销表决权委托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收到威宇医疗股东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关

于解除<附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及撤销表决权委托的通知函》。根据《通知

函》内容，由于长沙文超、新余纳鼎将持有的威宇医疗表决权委托给上市公司是

期待未来上市公司能够继续收购其持有的威宇医疗股权，鉴于宏观经济环境及行

业政策发生较大变化，上市公司继续收购威宇医疗股权难以推进，签订《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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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基础已不存在。长沙文超、新余纳鼎通知公司解除《附

条件生效表决权委托协议》，撤销对公司的表决权委托。 

2022 年 12 月 29 日，威宇医疗召开股东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改选，公司委派

的董事全部退出威宇医疗董事会，公司委派的财务总监也于同日收到了免去职务

的通知，使公司无法对威宇医疗的重大经营决策、人事、资产等实施控制，公司

目前在事实上对威宇医疗失去控制权。 

综上所述，公司收购湖南威宇的投资决策是基于当时的行业政策、市场环境

变化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发展情况作出的，主要目的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推进

公司业务转型；终止收购湖南威宇并出售威宇医疗是综合考虑威宇医疗以及湖南

威宇盈利能力下降、房地产行业政策变化以及威宇医疗股东层面的利益分歧、公

司已经失去对威宇医疗控制的事实后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决定，相关交易均具有

商业实质。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公司收购湖南威宇时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要求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进行

了审计、评估；公司出售威宇医疗股权构成重大资产出售，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聘

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等中介机构，聘请了符合《证券法》要求的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对威宇医疗进行了审计、评估。 

在取得上述中介机构的所有报告及结论性意见后，公司依法召开董事会对相

关投资决策进行审议，公司收购湖南威宇的相关事项经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终止收购湖南威宇的相关事项经第

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出售威宇医

疗事项经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列席了上述主要会议。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着实事求是和审慎严谨的原则，审慎审查了

湖南威宇、威宇医疗的相关业务情况并审阅了所有中介机构的相关报告和结论性

意见，认可全部中介机构所出具的相关报告和结论性意见，并认为上市公司相关

投资决策具有合理性，有利于保障上司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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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 

（六）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投资决策程序和相关文件进行了认真核查，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公司相关投资决策的决策程序和披露文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作出相关投资决策的过程中执行了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的决策和披露程序。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核查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周德元                  周 展                   刘长坤 

 

 

 

 

 

   2023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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